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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福建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转移支付

2025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本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转移支付预算和区域绩效目

标情况

2025 年，中央通过《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

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预算的通知》（财社〔2024〕142 号）

和《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医疗服务

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预

算的通知》（财社〔2025〕30 号），共下达我省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部分，下同）

10,732 万元，并下达 2025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

域绩效目标表。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5 年，省级（含中央）共分解下达医疗服务与保障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 10,732 万元。其中：省本级 4,514 万元，

分解下达各地市福州市 744 万元、宁德市 666 万元、莆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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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万元、泉州市 1,237 万元、漳州市 798 万元、龙岩市 593

万元、三明市 869 万元、南平市 732 万元、平潭综合实验区

50 万元。同时，将 2025 年省级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

效目标表分解下达各统筹区。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 年，全省（不含厦门市）安排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建设补助资金 12,071.54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结余资金

1,339.54 万元。当年实际支出 11,454.53 万元，年末资金结

转结余 617.0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4.89%。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综合考虑基

础因素、工作任务量因素、绩效因素等三个方面，以及省本

级与各地市医保信息化建设与运维保障需求，参保扩面年度

目标值完成比率及上年度预算执行率等因素进行省内资金

分配。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分配方案合理，支出导向明确，

符合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办法规定。

2.资金下达及时性。补助资金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和

2025 年 5 月下达，资金全部及时下达到位。其中：中央资金

下达时间均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资金预算后 30 日内，符合

规定时限。

3.资金拨付合规性。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

拨付。省市县各级用款单位经办机构配备专职财务会计人

员，按照规定开展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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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使用规范性。2025 年，我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建设补助资金严格执行中央及我省资金管理办法，按规定的

范围、标准和程序分配使用。专款专用，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或擅自调整等情况。

5.资金执行准确性。2025 年，主要用于巩固拓展三明医

改经验，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支持参保宣传、医

保智能化标准化数字化建设、基金监管、经办管理、目录监

管，以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任务落实。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2025 年，我省严格按照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

目标，按规定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我省严格遵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21〕1 号）

中关于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的相关规定，结合资金管理办法，足额安排资金履行

本级支出责任，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5 年我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绩效指标整

体良好，任务目标基本落实到位。一是参保扩面基础持续夯

实，4 个地区纳入国家参保长效机制创新综合试点，全省基

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二是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建设

持续深化。以“一码就医”全面深化应用为抓手，医保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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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应用不断延伸，实现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

全覆盖。三是以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契机，不

断健全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追责的监管链条，2025 年，

全省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1.2 亿元。四是大力度推进

集采扩面，逐步构建起国家、省级（省际联盟）和地市分层

推进、协同联动的集采工作格局，打造“透明办、高效办、

便捷办、清廉办”的采购服务模式。五是深入推进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落地实施 DRG/DIP2.0 版分组方案，进一步

提升支付方式改革的规范性、统一性和精细化水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基本医保参保年度任务完成率。2025 年，全省参保缴

费人数 3,827.33 万人。

2.统筹地区实现即时结算。2025 年，我省即时结算服务

已覆盖全省 11 个统筹区的约 2.4 万家定点医药机构，资金

涵盖门诊、住院、生育医疗、药店购药等医疗费用。全省实

现即时结算的统筹地区覆盖率为 100%。

3.短缺药品异常高价和异常配送核查处置率。2025 年，

我省共收到国家医保局下发的 6份核查处置短缺药品异常价

格及配送情况的通知，均按要求核查，并及时报送国家医保

局。处置率为 100%。

4.每年开展全量挂网药品价格联动次数。2025 年，我省

全年进行全量挂网药品价格联动次数 6 次，共降价处置 1161

个产品、降幅 17.15%，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5.医保基金监管能力。2025 年以来，我省以医保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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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为契机，持续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查处

各类违法违规违约使用医保基金行为。2025 年，全省医保系

统共追回医保基金 11.2 亿元，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15692 家，

解除协议 792 家，暂停医保协议/结算 1034 家，行政处罚 474

家，处理违法违规人员 6828 人；移交司法机关 27 家、160

人，移交纪检监察机关 536 家、2426 人，移交卫健等其他部

门 3395 家、2000 人。在全国率先建立医保部门与公安机关

同研判、同检查、同处置的“三同”联合办案机制，并连续

查获两起全国性大案，得到国家医保局局长批示肯定。医保

基金综合监管能力有所提升。

6.基金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2025 年，我省职工医保统

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全省平均水平为 31.27 个月，各

统筹区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均在 6个月以

上，无高风险级。职工医保高风险统筹区数量占全省统筹区

总数的比例为 0，与 2024 年持平。居民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全省平均水平为 7.2 个月，统筹区中仅平潭为 0.54

个月，不满 3 个月，列入高风险。2025 年，居民医保高风险

统筹区数量占全省统筹区总数的比例为 1/11=9%，较 2024 年

降低。基金预警和风险防控能力有所提高。

7.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2025 年，全面落地实施

DRG/DIP2.0 版分组方案，全省完成率为 100%（注：三明市

试点实施“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简称 C-DRG）的收付费

改革）。开展 DRG 付费改革的地区使用全省统一的细分组方

案，该方案共形成 839 个 DRG 组。DRG 付费改革地区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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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病例数共 231 万例，其中按病种付费结算的出院病例数

共 217 万例。开展 DIP 付费改革的地区在坚持病种库规则全

国一致的基础上，对 DIP 病种库进行本地化细化，并重点对

分值的点值进行动态调整，DIP 付费地区出院病例数共 265

万例。

8.医保经办服务能力。即时结算改革已覆盖至全省所有

定点医药机构。截至 2025 年 5 月 30 日，11 个统筹区已全部

完成了 2024 年度医保基金清算工作。全省参保地系统级报

错占跨省直接结算总交易量比例低于 5‰；就医地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审核扣款率为 0.52%，就医地全口径审核扣款

率为 1.49%，就医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审核扣款率和就

医地全口径审核扣款率比值超过 0.01。医保经办机构核查定

点医药机构数量为 15643 家，核查率≥95%。人员基础信息

上传率、参保单位信息上传率、个人缴费信息上传率、个人

结算信息上传率、医保结算数据准确率等均为 100%。医保经

办服务能力有所提升。

9.医保标准化水平。我省持续做好编码动态维护工作，

及时入库、动态调整，进一步深化编码应用。截至 2026 年 3

月 3 日，我省医保药品目录、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有效条数

为 2,208,134,252 条，非贯标目录条数为 687,750 条，整体

非标率为 0.65%。医保标准化水平显著提升。

10.开展村（社区）级医保服务、有网点提供帮办、代

办服务的村（社区）覆盖率。2025 年，我省共设置乡村医保

代办网点 16830 个，村（社区）级医保服务、有网点提供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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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代办服务的村（社区）覆盖率达 99.98%，完成≥60%的

指标值。

11.提升公立医疗机构平台采购药品耗材比例。2025 年，

我省全年医疗机构药品网采率大于 90%的指标值，高值耗材

网采率大于 80%的指标值。

12.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2025 年，全省医保信息

系统全年运行 525,600 分钟，省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2025

年累计发生故障 2 次，累计时长 28 分钟，故障时长全年占

比约为 0.01%，全年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率为 99.99%，完成≥

90%的指标值。

13.国谈药等相关药品落地及统计监测情况。2025 年

1-12 月，我省国谈药等相关药品落地数据均按时报送，报送

及时率为 100%。

14.药品价格治理与风险处置情况。2025年，我省持续开

展药品价格异常问题常态化机制化规范化治理，全年完成 21

项国家下发价格风险处置事项，并通过价格核查、书面函询、

价格约谈等措施督促相关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任务完成

率为 100%。开展两批次零售药店药品价格监测治理工作，共

涉及全省 5102 家次定点零售药店。开展药品“阴阳价格”

问题监测处置。开展多渠道药品价格交叉互验。构建定点药

店医保药品量价比较指数，实现定点药店药品价格与挂网药

品价格之间的关联比较。

15.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

点执行情况。2025 年，我省常态化开展全省医疗服务价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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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调整评估，全省 11 个统筹区均按计划开展调价评估，其

中，全省共 6 个地市（厦门、漳州、泉州、莆田、龙岩、宁

德）符合调价启动条件，5 个统筹区触发限制条件。6 个地

区（含厦门市）均已落地完成调价工作。厦门市按照国家深

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新机制启动并完成了第三轮调价

工作。按要求落实有关工作。

16.集中带量采购落实完成率。我省已构建形成国家、

省级（省际联盟）和地市分层推进、协同联动集采格局。2025

年先后落地执行国家组织第十批药品集采、人工耳蜗和外周

血管支架 2 类医用耗材集采中选结果；落地执行我省牵头的

血管组织闭合用结扎夹类耗材全国联盟集采；牵头开展结构

心脏病封堵器类医用耗材全国联盟集采。均按要求完成约定

采购量。

17.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修

订《福建省药品和医用耗材供应履约管理办法》，强化履约

考核管理与信用评级的衔接。全年共完成 4 批次（第七批-

第十批）信用评级，涉及 22 家企业。2025 年，针对国家局

下发的《关于通报 2024 年第三季度医药商业贿赂案源信息

的函》（医保价采函〔2025〕7 号）和《关于通报 2024 年第

四季度医药商业贿赂案源信息的函》（医保价采函〔2025〕

20 号），及时进行核查，第三季度案源已及时办结并将处理

情况及时上报。

18.招采子系统落地应用情况。我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

药品和医用耗材招标和采购交易子系统于 2022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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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交易功能可基本满足医疗机构日常交易、采购，原福

建省药械联合限价阳光采购平台已关停。2025 年，我省进一

步完善招采子系统。推进全程线上办理，从日常阳光采购到

集中带量采购，从企业产品申报到挂网、交易、结算，各类

采购经办业务实现招采子系统全流程线上办理。深化招采平

台应用，系统集成药品阳光采购多个场景及子业务功能，在

招采子系统内打造操作指引模块，上线招采子系统 AI 智能

咨询服务，明晰办事时限，服务提档升级，赋能医药产业发

展。按照联审通办主办省份核验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协办

省份核验不超过 5 个工作日的要求开展联审通办工作。

19.医保目录管理规范性。全省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执行《2024 年国家药品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扩大至

3159 个，较 2024 年新增国家谈判药品 91 种。同步将其中

514 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方便群众多渠道

购药。印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单列门诊统筹支付

医保药品目录（2024 年版）的通知》（闽医保规〔2025〕26

号），促进单列门诊统筹支付医保药品规范、合理使用。下

发《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双通道”管理药品目录的

通知》（闽医保〔2025〕19 号），加强外配处方药品目录管

理。2025 年，我省不存在违反目录管理规范的情况。

20.招采子系统脏数据率。根据国家医保局最新反馈，

2025 年 11 月归集到国家，招采子系统判定为脏数据的数据

量有7058条，总上传数据量超26亿条，脏数据率为0.0021%，

完成≤10%的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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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医保信息系统数据重大安全事件响应时间。在 2025

年度的监控保障工作中，我省云平台安全基础设施整体运行

稳定，系统整体安全综合评级良好，安全运维期间未发生数

据安全事件。

22.医保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2025 年，我省级

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累计发生故障 2 次，维护单位均能在 10

分钟内完成维护响应，完成≤30 分钟的指标值。

23.参保人员对医保服务的满意度。我省组织覆盖全省

各统筹区的问卷调查，累计回收有效样本 2027 份。经统计

分析，各类参保人员对本地基本医疗服务的便利性、医保经

办服务窗口整体建设、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集采药品的

质量和疗效、医保政策宣传工作、医保信息平台等相关医保

服务的满意度都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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